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憑證大哉問 

截至 114 年 12 月 31 日，憑證中心常見來電三大問題： 

項次 問題 答案 

1 如何申請憑證？ 需先至國家再生能源憑證中心平台網站(以下簡稱T-

REC)申請發電設備查核，通過後每月回報電量計算

憑證張數。詳細申請與操作步驟如下： 

1. 至 T-REC 網站註冊會員帳號(送出會員申請後須

等待 2-3 個工作天審核)。 

2. 申請發電設備查核：由申請人向所屬區域之查驗

機構提出設備查核的請求。 

3. 文件審查：由查驗機構針對申請文件進行初步審

核。 

4. 發電設備查核：由查驗機構擬定設備查核執行計

畫後派員至現場進行實地查核。 

5. 核發查核報告：查核完成後，由查驗機構核發查

核報告。 

6. 文件檢查：由憑證中心進行最後的文件確認。 

7. 開始累計電量：文件檢查通過後，申請人開始每

月回報該發電設備的發電量。 

8. 核發憑證：憑證中心依據每月回報發電量後核發

憑證。 

※會員申請說明，請參考文件下載區>自發自用申請

憑證>帳號申請教學─申請自發自用會員或購買憑

證>帳號申請教學─申請售發電業會員 

※憑證核發相關法規，請參考再生能源憑證申請及管

理作業程序第六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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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問題 答案 

2 憑證如何收費？ 與再生能源憑證發電設備相關的規費有： 

1. 審查費(文件書面審查費用)：每案 1,000 元 

2. 審查費(每個月發證)：每張憑證 3 元 

3. 服務費(買憑證的費用)：每張 0.5 元 

 

※發電設備現場查核費用(含評鑑費)：憑證查核作業

已由查驗機構執行，相關費用係由查驗機構依市場

機制辦理依據實際查核需求訂定收費標準。 

3 什麼時候發放憑證？ 再生能源憑證與轉供之再生能源憑證皆因次月上旬

方能收集完電量資訊，加上電量查證與製發繳費單、

繳費等作業，一般約在月份結束後 1.5 月進行憑證發

行和移轉，例如 2025 年 11 月使用綠電，其憑證將

在 2026 年 1 月中發行與移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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憑證數據庫 

綠電轉供交易累計交易量 

 

 

轉供案場數量 

 

 

自用發電設備憑證交易累計交易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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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用發電設備數量 

 

 


